
 
 

公 告 
 

刘建:本院受理原告李立涛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
告送达( 2023)皖 0111 民初 14980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
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  

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公 告 
 

檀新苗:本院受理原告邓全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( 2023)皖 0111 民初 13089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  

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公 告 
 

吴玉侠、桂永亮:本院受理的原告何振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
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。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

9 时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(独任制)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未到庭，

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 

 

 

   

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公 告 
 

罗朝华:本院受理原告秦久润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(2023)皖 0706 民初 2042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:被告罗朝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

付原告秦久润租金5400元。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太平法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，

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
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  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公 告 
 

何志平:本院受理原告周云雾与被告何志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下落不

明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(2023)皖 0706 民初 2296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如下: 

    一、被告何志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云雾偿还借款 553000 元及违约损

失(以 55300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5 月 15 日起按年利率 3. 85%计息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

止，截止到 2023 年 8 月 8 日暂为 48199.33 元); 

    二、驳回原告周云雾其他诉讼请求。 

  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二百六十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    本案受理费 10251 元，由原告周云雾负担 698 元，被告何志平负担 9553 元;公告费 260

元，由被告何志平负担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天门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
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 

 

   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公告函 
 

合肥佰诚公寓管理有限公司: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张英与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，已经审

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会(2023)合仲字第 1129 号裁决书，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

30 日内前来本会领取裁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 

 

   

合肥仲裁委员会 

2023 年 12 月 18 日 

 

 



 
 

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
 

(2023)皖 0705 民初 5723 号 

 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开发区支行:你与被告铜陵市易车天下汽贸有限公司、

吴照球、谢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受理，本案在审理过程中，

根据你提供的被告地址至今无法将相关诉讼材料送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一十八条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之规定，限你于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登报公告

并将公告交款凭证交至本院，逾期不交费或不提交交款凭证，将按自动撤诉处理。 

 

 

   

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2 月 19 日 

 

 



 
 

公 告 
 

方东:本院受理原告刘艳与被告方东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你下落不明，
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(2023)皖 0706 民初 2446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如下: 

    被告方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艳偿还借款本金 6000 元及利息损失(以

6000 元为基数，自 2016 年 6 月 15 日起按照年化利率 13. 8%计算至还清之日止)。如果未按

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

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    本案受理费 50 元，公告费 260 元，合计 310 元，由被告方东负担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

30 日内来本院天门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
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 

 

   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遗失声明 
 

安徽盛枫园林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遗失，编号： 3610—00454672；核准号：

J3726000391201；开户银行：涡阳县五里湾农村信用合作社。现声明作废。 

 

 

  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遗失声明 
 

李爱玲遗失合肥市蜀山区西二环与清溪路交口清溪小镇 W13—1 号静康花卉店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:92340104MA2WELMJ9E）营业执照正副本，声明作废。 

 

 

  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 

遗失声明 
 

上海铁路公安局蚌埠公安处王常龙,警号：082442,警官证遗失,声明作废。 

 

 

  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
